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外修申請書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學年入學學生外修申請書
說明：

1. 本系為鼓勵學生及早思考未來發展，並嘗試結合本系專業與第二專長，各學年入學學生得自大二上學期起至大三下學期結束前，依本校該學年教務章則本系備註欄規定選修外系、外校課程，並依其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2. 本系學生得於各學期導師輔導選課截止前提出外修申請，經導師、課程委員會、系主任同意視同通過；已獲通過者如需修訂方向，應於相同期間重新提出申請，並以一次為限。
3. 經本系審核通過者，應依照本校教務處規定至本校課務組及外校教務處辦理校際選課手續；外國校系以與中大締有合作協議者為原則，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出國就讀手續。
□首度□二度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主任
意　見
	
	課委會
意　見
	

	導　師
意　見
	

	學生姓名
（附法文）
	
	年級
	
	學號
	

	預定選修

課程
	預定選修校系、專業課程課名、學分數，請條列（以一校一至二系或二校各一系、總計最多8 x1.5=12學分為原則）

	外修選課

規劃內容
	請以條列方式（1.2.3.+a.b.c.）扼要說明以下各點，並依Word標準格式輸入（標楷字形，字體大小12點，單行間距），總長度以兩頁為限：

1. 未來學術或職業生涯規劃重點

2. 外修方向與年級配置及其理由（方向以一至二者為限）

3. 預定選修課程重要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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